
关于印发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

天府科技菁英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，政府科技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省直有关部门:

现将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科技菁英项目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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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8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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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科技菁英项目

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四川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(川组通〔2018〕

21 号)，现就实施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科技菁英项目，制定

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着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围绕“5+1”产业和战

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，遴选支持一批创新能力强、发展潜力

大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不断提升科技人才队伍创新能力，促

进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，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全

面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从 2018 年起至 2027 年，省级层面每年遴选支持 50 名左

右天府科技菁英人才，10 年共支持 500 名左右，示范带动市

（州）层面遴选支持一批科技菁英人才，基本构建起一支适应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的青年拔尖人才队伍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坚持科学精神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

职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;

2.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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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一般应当取得博士学位，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称，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；

4.研究方向符合科技前沿发展趋势，或属于国家、省战略

性新兴产业领域；

5.在所从事的领域崭露头角，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

创新潜能，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，具有成为

该领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；

6.全职在川工作 1 年以上。

（二）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2 项及

以上：

1.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或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；

2.主持研发的技术成果在四川落地转化，并取得较大经济

社会效益；

3.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防专利授权；

4.获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；

5.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发表 1 篇影响因子

2.0 以上的学术论文，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 检索论文 5 篇

以上。

（三）符合条件的教育卫生人才、技能人才、农村实用人

才也可申请纳入。

（四）符合条件的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，

可申报纳入天府科技菁英项目，不占遴选名额，可享受除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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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外的其他支持政策。

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，对

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急需紧缺人才给予倾斜支

持。

四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根据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年度工作

安排，科技厅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遴选工作的目标任务、标准

条件、申报程序、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等。申报单位和申报人

根据申报通知，填报申报书。推荐单位对本系统、本地区的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采取推荐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定的

方式，确定本单位的推荐人选，公示后统一报送科技厅。

（二）初评。科技厅负责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，组织

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初评，遴选提出建议人选名单，经科技厅

办公会审定后报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。

（三）终评。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会同“天府万人计

划”各平台部门共同组建专家组，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核和综合

平衡，产生拟入选名单，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审批命名。拟入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“天府

万人计划”协调小组和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审批后，由省委组织

部会同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印发正式名单，颁发《“天府万

人计划”入选证书》并划拨资助资金，凭证落实入选者有关特

殊支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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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支持政策

天府科技菁英入选者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按《四川省“天

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享受 11 条特殊支持政策。

各地、各单位应配套相关支持政策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和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由

科技厅会同相关单位共同做好天府科技菁英项目组织实施工

作，督促、指导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加强对入选者的

管理和服务，确保支持政策落实到位，促进入选者多出成果、

多作贡献。


